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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人居环境

，共建绿色家园

。

公益广告

永康市创建文明卫生城乡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

永康日报社

宣

为确保“两直”补助顺利兑付，已

纳入“两直”拟补助名单的小微企业和

个体工商户必须于7月25日前完成电

子营业执照申领，申领方式和流程可

以在手机应用市场/App Store 搜索

“电子营业执照”，下载并安装；或者通

过微信、支付宝小程序搜索“电子营业

执照”申领。

（一）小微企业补助条件

小微企业，是指符合市场监管总

局《小 微 企 业 判 定 标 准》（GS46—

2018）的企业。

2019 年底前设立且正常经营的

小微企业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特别困难。符合以下任一条件：

（1）今年 1-4 月纳过税且纳税额

同比减少20%以上（含本数，下同）的；

（2）今年 1-5 月用电量同比减少

20%以上的；

（3）今年 1-4 月出口额同比减少

20%以上的。

2.特定行业。属于受疫情影响严

重的交通运输、农林牧渔、餐饮、住宿、

旅行社及相关服务、游览景区管理、会

议展览及相关服务、电影放映、艺术表

演场馆、图书馆、博物馆等行业的小微

企业，符合以下任一条件：

（1）今年 1-4 月纳过税且纳税额

同比减少10%以上的；

（2）今年 1-5 月用电量同比减少

10%以上的；

（3）今年 1-4 月出口额同比减少

10%以上的。

3.特殊价值。被认定为科技型小

微企业、“小升规”培育企业、隐形冠军

和“品字标”企业，以及传承老字号、非

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的小微企

业，符合以下任一条件：

（1）今年 1-4 月纳过税且纳税额

同比减少10%以上的；

（2）今年 1-5 月用电量同比减少

10%以上的；

（3）今年 1-4 月出口额同比减少

10%以上的。

4.特别贡献。属于交通运输、农

林牧渔、餐饮、住宿、旅行社及相关服

务、游览景区管理、会议展览及相关服

务、电影放映、艺术表演场馆、图书馆、

博物馆等行业的小微企业，截至今年4

月底缴纳社保的员工人数不少于去年

年底的，可列为补助对象。

（二）个体工商户补助条件

个体工商户，是指依照《个体工商

户条例》依法登记，从事工商业经营的

家庭或个人。

2019 年底前设立且正常经营的

个体工商户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特别困难。符合以下任一条件：

（1）今年 1-4 月纳过税且纳税额

同比减少 20%以上的，或今年 1-4 月

双定户定额下调的；

（2）今年 1-4 月出口额同比减少

20%以上的。

2.特定行业。属于受疫情影响严

重的交通运输、农林牧渔、餐饮、住宿、

旅行社及相关服务、游览景区管理、会

议展览及相关服务、电影放映、艺术表

演场馆、图书馆、博物馆等行业的个体

工商户，今年 1-4 月有纳税申报记录

的，可列为补助对象。

3.特殊价值。被认定为传承老字

号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的个

体工商户，可列为补助对象。

4.特别贡献。属于交通运输、农

林牧渔、餐饮、住宿、旅行社及相关服

务、游览景区管理、会议展览及相关服

务、电影放映、艺术表演场馆、图书馆、

博物馆等行业的个体工商户，截至今年

4 月底缴纳社保的员工人数不少于去

年年底的，可列为补助对象。

一、补助条件

（一）小微企业不予补助情形

属于以下任一情形的小微企业，

一律不予补助：

1.吊销未注销的小微企业；

2.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小微企业；

3.未在 6 月 30 日前完成 2019 年

度企业年度报告，或已完成 2019 年度

企业年度报告但为“全零申报”（资产

总额、负债总额、所有者权益合计、营

业总收入、利润总额、净利润、纳税总

额等经营性指标均填写为0）的小微企

业；

4.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、失

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小微企业，以及其

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在失信联合惩戒

对象名单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小微

企业；

5.列入省市场监管局的严重违法

失信企业名单、省人力社保厅的拖欠工

资黑名单、省应急管理厅的安全生产不

良记录黑名单、省生态环境厅的环境违

法失信黑名单之内的小微企业；

6.列为税务非正常户、列入重大税

收违法黑名单和纳税信用等级 D 级的

小微企业，以及 2019 年 1 月 1 日至

2020 年 6 月 30 日受到税务行政处罚

的小微企业；

7.评为“亩产效益”综合评价 D 类

的工业小微企业；

8.小微企业库中的国有企业；

9.分支机构。

（二）个体工商户不予补助情形

属于以下任一情形的个体工商

户，一律不予补助：

1.吊销未注销的个体工商户；

2.标记为异常状态的个体工商户；

3.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、失

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个体工商户；

4.列入省人力社保厅的拖欠工

资黑名单、省应急管理厅的安全生产

不良记录黑名单、省生态环境厅的环

境违法失信黑名单之内的个体工商

户；

5.列为税务非正常户、列入重大税

收违法黑名单和纳税信用等级 D 级的

个体工商户，以及 2019 年 1 月 1 日至

2020 年 6 月 30 日受到税务行政处罚

的个体工商户；

6.评为“亩产效益”综合评价 D 类

的个体工商户。

（三）其他不予补助的情形

双定额下调且无纳税记录的个体

工商户、已经享受国有资产减租等优

惠政策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不

纳入补助范围。

二、不予补助情形

1.已纳入“两直”拟补助名单的小

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无需申报（名单

登 录 永 康 市 政 府 门 户 网 站 http：//

www.yk.gov.cn/查询），对“两直”拟补

助名单有异议的，可于申报日期截止

前向市专班反映；

2.未纳入“两直”拟补助名单的小

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通过现场补报

的方式进行申报：

申报地址：登记注册地所属市场

监管分局、所。

申报材料：现场申报的小微企业

和个体工商户需提供营业执照、法定

代表人（投资人、经营者）身份证、扣税

协议账号以及相关依据，并填写《永康

市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“两直”补助

资金申报表》。

申报时间：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7

月 21 日 17∶00 止。逾期视为自动放

弃。

三、申报途径

经核验，符合补助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将按标准发放补助资金。

四、资格核验

补助资金使用要符合有关规定，

不得用于与生产经营无关的支出。优

先用于以下支出：

1.缴纳员工的社会保险费；

2.支付生产经营房屋租赁费；

3.支付生产经营性贷款利息；

4.支付生产经营性水电气等费用。

五、资金用途

六、其他

永康市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
申报“两直”补助资金的公告

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新增财政资金“直达市县基层、直接惠企利民”要求，切实帮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，根
据省、金华市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工作部署，前期，市纾困专班按照省“两直”补助条件，通过省电力公司、省税务局、省商
务厅、省科技厅、省经信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的大数据筛查，初步梳理核查了我市“两直”拟补助名单（名单

在永康市政府门户网站公示，网址 http：//www.yk.gov.cn/），为确保补助对象全面精准、不错不漏，现就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
申报“两直”补助资金公告如下：

永康市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专班
2020年7月17日

市“两直”专班联系电话：89286902


